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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追繳 

一次性給付(§37Ⅰ、查驗辦法§18、§16) 

定期性給付(不含優存利息，§37Ⅱ、查驗辦法§18、§16) 

優存利息(§37Ⅲ、細§62) 

(四)法定事由發生(§70) 

1. 暫停事由(§71、§72、§77Ⅲ) 

2. 停止事由(§76、§77) 

3. 喪失事由(§75) 

補發退撫給與(範例 3) 

未有停止、喪失事由情事，發放

機關撤銷原暫停發給處分，並補

發退撫給與。 

停止發給 

有停止、喪失事由，發放

機關應作成停止發給處

分，停止發給退職酬勞

金、公提儲金本息、遺屬

金；並通知返還溢領金

額；如有先作成暫停發給

處分者，併同撤銷原暫停

發給處分。 

(一) 

單純誤發(§37) 

發放機關單純誤發

退職酬勞金、公提

儲金本息、遺屬

金。 

恢復發給 

 

停止情事原因消滅，

退職人員檢具相關證

明申復，發放機關作

成處分，恢復發給退

職酬勞金、公提儲金

本息、遺屬金。 

(三) 

撤銷或廢止或變更處分

(§37) 

審定機關撤銷或廢止

或變更原處分。 

暫停發給(範例 1) 

有暫停事由，發放機關作成暫停

發給處分，暫停發給退撫給與；

同時查證或退休人員檢證，確認

是否有停止或喪失事由，須停止

發給。 

(二) 

剝奪(減少)退職酬勞

金懲戒處分(公懲法§

13)；或減俸之懲戒處

分(公懲法§9) 

審定機關依懲戒判決

(剝奪、減少退職酬勞

金或減俸)作成處分。 

(四) 

法定事由發生(§37) 

1. 暫停事由 

(§13、§15Ⅲ、§17Ⅴ) 

2. 停止事由 

(§14、§15、§17Ⅴ) 

3. 喪失事由 

(§17、§31) 

暫停發給 

有暫停事由，發放機關

作成暫停發給處分，暫

停發給退職酬勞金、公

提儲金本息、遺屬金；

同時查證或退職人員檢

證，確認是否有停止或

喪失事由，如有，則停

止發給。 

補發退職酬勞金、公

提儲金本息、遺屬金 

 

未有停止、喪失事由

情事，發放機關撤銷

原暫停發給處分，並

補發退職酬勞金、公

提儲金本息、遺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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